附件2
履约承诺书
致：岳池县苟角镇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（南溪桥村、石龙桥村）项目理事会
现就贵方关于《岳池县苟角镇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（南溪桥村、石龙桥村）“租购聘”补充询价比价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履约承诺事宜，我方已熟读《公告》并知晓认可其全部内容，现郑重向贵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：
一、承诺履行内容
承诺人保证将严格按照合同及所有附属文件的约定，全面、适当、及时地履行以下全部义务：
1.质量承诺：确保所提供的货物/服务能完全符合约定的国家、行业标准，具有相关材料质检报告或产品合格证，机械设备完好。
2.时间承诺：保证能在甲方提出项目货物/服务需求的5个工作日内准时足量保质供应货物/服务，绝不无故拖延。
3.价格承诺：严格遵守合同约定的价格体系，不擅自提价或增加任何未约定的费用。
4.资金保障承诺：具有一年以上垫资能力，不会因资金情况随意延期、中断、终止提供货物或服务。
5.应急响应承诺：能在接到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提供及时、专业的售后支持和服务响应，并在2天之内解决相关事宜。
二、 承诺保证措施
为保障本承诺书的有效执行，承诺人特采取以下保证措施：
1.已为本次履约准备了充足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资源。
2.已制定详细、可行的执行计划，并将严格按计划推进。
3.指定（姓名，职务职务，联系电话）为本次履约的直接负责人，全程负责与贵方的沟通协调。
三、违约责任承诺
承诺人充分理解并同意，若未能完全、适当地履行本承诺书及主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。一旦发生违约行为，承诺人自愿承担以下责任：
1. 无条件接受贵方根据主合同条款发出的违约警告、整改通知及处罚。
2. 赔偿因违约行为给贵方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、律师费、诉讼费等）。
3. 若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，贵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/协议，承诺人对此无异议。
4. 同意贵方从任何应支付给承诺人的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金及赔偿金。
四、承诺有效期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承诺人所承诺事项全部履行完毕，并经贵方书面确认之日止。
五、不可抗力
本承诺书所述之履约责任，在遇到不可抗力事件（如地震、洪水、战争等双方公认的不可抗力）时方可免除，但承诺人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通知贵方，并提供有效证明。
六、其他
1.本承诺书为主合同/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主合同/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如与主合同/协议存在冲突，以更严格条款为准。
2.本承诺书在参与评比时提供，一式贰份，承诺人执壹份，贵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承诺人确认：本公司（本人）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条款，自愿签署并无条件接受其约束。


        承诺人（盖章或按手印）：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年XX月XX日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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